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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运富先生《汉字学新论》对汉字本体概念的全面认知
鲁研研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93号）

[摘　要]汉字学界和语言学界对“汉字”的界定一般为“夫文，声之象也”，或者“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这种观点古已有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在诸多汉字研究领域，只谈语言思维而忽略对文字思维的研究，从而阻碍了对人类思

维的历时性进程和共时性态势的较全面的认识。李运富先生在《汉字学新论》中针对此思想，分别从汉字的类别、表音文字的特

征、汉字的特殊性三个角度分析其偏颇性，并对“汉字”进行了科学全面的界定。该认知对于更全面地认识汉字本体、更清晰地

认识汉字学中相关基础理论问题，都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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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汉字本体概念的全面认知

文字学研究活动大多是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系统”这个基本前提展开的，因而得出结论“汉字是记录汉

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这种观点古今相承。宋朝戴侗在《六书

故·六书通释》中说：“夫文，生于声音也。有声而后形之以

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夫文，声之象也；声，气

之鸣也。有其气则有其声，有其声则有其文。……非文，则无

以著其声。”“凡六书，皆以形人声而已矣。”清代陈澧在

《东塾读书记》中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

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宣之者也；声

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

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黄伯荣、廖序

东在《现代汉语》中说：“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它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B.

A.伊斯特林说：“对文字可以下这样的定义：它是有声言语的

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用来把

言语传到远处，长久保持，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

通常这些符号或形象表达某种言语要素——一个个最简单的信

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李运富先生在《汉字学新

论》（以下简称《新论》）中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他认为

汉字跟汉语有互相适应的一面，也有不相适应的一面，不能简

单地界定“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记录汉语并不

是汉字存在的唯一理由，要全面看待汉字与语言（语音）的关

系。李运富先生通过分析汉字类别、表音文字、汉字的特殊

性，对汉字进行了一个科学全面的界定：汉字是汉族人创造

的，不受时空限制而能表示一定的意象信息（事物和观念）、

也能记录汉语（词、语素和音节）的平面视觉符号。

二、《新论》认为，记录语言（语音）只能以文献为依

据，文献产生以前的文字跟汉语不一定有严格对应关系。由

图画文字到标音文字，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历程的。许慎在《说

文解字·叙》 里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

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浸

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这里将汉字分为文和字

两个发展阶段，即汉字经历了由图画符号过渡为标音符号的历

史过程。陆宗达在《说文解字通论》中说：“‘依类象形’是

描绘外界事物的形象和状态。‘形声相益’是偏旁加音符，也

就是由图画文字发展为标音文字。”孙常叙在《从图画文字

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与建立——兼评唐兰、梁

东汉、高本汉三先生的“图画文字”》中也说：“图画文字是

一种辅助人们交流思想的交际工具，是一种先期的文字性质的

东西。它不是语言的派生物，而是以表达思想为纽带，使图画

服务于语言思维的产物。换句话说，图画文字是以图画方法表

达人们的语言思维，从而使图画和语言从概念及关系上相结合

的产物。”《新论》中指出，在汉字的起源阶段，汉字主要用

来在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与神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沟通思

想，传达信息，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某一种语言。逐渐地，汉

字会向汉语靠拢，尝试记录汉语，但初期阶段的汉字所记录的

汉语是不完整的：一是不能准确地表达汉语的“音响形象”，

甚至不记录语音，而用字形直接反映词语的“意义”或“概

念”；二是不记录完整的词组或句子，而用单字或单字的聚合

反映语言的焦点词或重点语义场的词汇集。所以汉字并不是一

开始就能记录汉语的。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说：“当我

们的祖先，才会用肢体来描写一种物形的时候，他们对于物的

观察，还不很正确，描写的技术也很笨拙。经过长时期的训练

后，才能把各个物体画得逼真。当一个巨象的图画完成后，瞧

见画的人，不约而同的喊了出来，象！于是‘象’这个字，在

中国语言里，就成了‘形象’、‘想象’、‘象效’、‘象

似’等语的语根。当其他物体也都描写得肖以后，一见图就

能叫出它们的名字，于是语言和图形就结合起来而成为文字

了。”图画文字只是一些实物的形状，所代表的语言，也只是

实物的名字，还不能完全和语言词汇相结合。王凤阳也说：

“有史以来的文字没有不是记录语言的。分清语言和文字之间

的记录和被记录关系，主体和辅助关系，无疑，这会揭露文字

的许多本质属性，有助于了解文字发展的许多基本规律……但

是，文字和语言究竟属于不同范畴，我们不能用从语言角度的

观察代替从文字角度的观察。因为单纯从语言角度观察无法说

明文字自身的许多问题。如此无法解释和语言结合前的史前 

文字，无法解释许多文字发展中的独特的道路，无法解释文字

符号本身的变化规律。”可见，如果把文字限定在“有史以来

的文字”，那么，“史前文字”就不一定记录语言了。

三、《新论》认为：跟西方表音文字对比来看，汉字记录

汉语也不是偏重语音的。20世纪，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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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

以把它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

号把它们唤起……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砌，文字就是这些

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

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文字记录语言论

原本是指记录语言的“音响形象”而言，并且文字的形体跟语

言的音响形象之间的结合是任意的，也就是非象似性。对表音

文字来说，语音是字母所要表达的唯一对象。许佳好在《文字

的定义必须发展》一文中指出：“字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表示

语音的视觉符号，它以语音为唯一的表达内涵。通过语音（语

言）表达意义。语音是听觉符号，在这两种符号之间，不具有

任何共同性，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是任意约定的，即

任何一个语音都可用任意的视觉符号表示。而文字就不具有这

种任意性，文字表现意义具有严格的确定性，这是因为，作为

视觉符号的文字，它必须体现人类视觉思维的本质和规律，它

在所表现的意义和表现形式之间，必须具有字形与字义相同一

的物象性。”从功能上说，字母的表音性不能构成系统，表示

语音的字母应当是对应于这个系统一个字母一个音节。

黄伯荣、廖序东在《现代汉语》中说：“表音文字用数

目不多的符号表示一种语言里有限的音素或音节，作为标记词

语声音的字母。一般说来，一定的音就用一定的字母表示，一

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音。人们掌握了字母的发音和拼写规则，

听到了一个生词的声音大体能写下来，看到了一个生词的形体

能读出它所代表的语音。表意文字则相反……原因在于，汉字

不是用几十个字母记录语素、词中几十个音素和几百个音节，

而是用成千上万个符号去表示语素或词的意义，同时附带地表

示语素的声音。”“音节文字只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一

个音节只用一个符号表示，即一音一符。例如日本的假名。汉

语一个音节一般用许多汉字来记录……而同一个汉字有的可

以表示几个不同的音节……形声字的声旁本来也是表意字，

如‘氧’中的‘羊’。而且，形声字的声旁表音也不是一音

一符，同一读音可能用不同的声旁……而同一个声旁又可能表

示不同的读音。”所以索绪尔明确表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

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

体系。”“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

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

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字来说明他们的意

思。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

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概念的

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李敏生在《汉字哲学初探》中

指出：“汉字的本质并不表现在与语言的联系，汉字同人的观

念、意识、思维的联系，才是最本质的联系。”汉字的这种不

依附语音而重在“表意”的构形系统，使人们发现语言系统有

所不足时，可以文字为基本思考模型，解决相关语言问题。

四、汉字重在表意，这是与表音文字最大的区别。表音

文字从形式入手来记录语言，它的构形原则就是考虑符号与语

音单位的对应关系，不考虑语音所代表的意义；表意文字从内

容入手来记录语言，它的构形原则是考虑符号与语言中意义单

位的对应关系，不考虑这个意义单位的语音形式。关于汉字的

这种重在“表意”的特殊性，唐兰曾说：“（汉）文字用它自

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

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

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做语言；

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即使读出来

时，不同的汉字可以读相同的音，而同一个汉字也可以读不同

的音，可见汉字的“记音功能”是相当低的，汉字记录汉语主

要是记“词”记“义”，因而可以不依附“口语”而独立存

在。

综合以上因素，《新论》指出：应该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

重新对“汉字”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就成熟以后的汉字特

别是现代汉字来说，汉字可以记录汉语的词、语素和音节，但

不是汉语“音响形象”的准确译现；就起源阶段的汉字而言，

汉字不仅不能准确地表达汉语的“音响形象”，不能完整地记

录汉语词句，甚至也可以不记录汉语而直接以构形表达事物和

观念。汉字只是以汉语为背景，并不以汉语（口语）为存在条

件，汉字记录汉语的时候，也并不是忠实地记录汉语的口音，

汉字跟汉语的对应是综合的、灵活的、意象式的。

参考文献

[1]（宋）戴侗：《六书故》附《六书通释》，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2]（清）陈澧：《陈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3年。

[4]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7年。

[5]（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

[6]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

[7]孙常叙：《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

起源与建立——兼评唐兰、梁东汉、高本汉三先生的“图画文

字”》，《吉林师大学报》，1959年第4期。

[8]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

年。

[9]王凤阳：《汉字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

[11]许佳好：《文字的定义必须发展》，《汉字文化》，

1991年第2期。

[12]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0年。


